
 

 

「利安資金系列基金」共 13檔境外基金之總代理人移轉通知 

 

一、新光投信通知，業經金管會核准擔任「利安資金系列基金」共 13檔境外基金之新任總代理人，

有關總代理人之正式移轉生效日，將另行通知。 

二、於移轉生效後，新光投信將取代先鋒投顧成為旨揭基金之新任總代理人，基金明細如下。 

基金代號 基金名稱 

O06、O05 利安資金日本增長基金 

O28、O26 利安資金越南基金 

O52、O30 利安資金亞太基金 

O24、O23 利安資金新加坡均衡基金 

O20、O19 利安資金東南亞基金 

O32、O54 利安資金中國增長基金 

O18、O17 利安資金新馬基金 

O02、O01 利安資金印度基金 

O04、O03 利安資金日本基金 

O08、O07 利安資金韓國基金 

O09、O10 利安資金馬來西亞基金 

O12、O11 利安資金新加坡信託基金 

O14、O13 利安資金泰國基金 

 

基金訊息 


